
北京市财政局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加强基建项目管理加快预算执行

进度进一步盘活存量资金的通知

京财经二 〔２０１６〕 １８６２ 号

市级各部门、 市属企业、 代建单位， 各区财政局、 发展改革委：
为落实中央和本市要求， 加强基建项目管理，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 进一步

盘活存量资金， 结合基建资金管理要求，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加强基建项目管理、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

１ 加强前期工作。 各项目单位要早作准备， 切实做到项目前期工作到位、
配套资金落实、 建设条件具备， 确保政府投资计划下达后能立即开工建设， 加

快项目实施进度， 及时完成投资计划， 避免资金滞留。
２ 加快资金拨付。 对于市属项目， 各项目单位收到市发展改革委编制的政

府投资计划后， 要及时向市财政局沟通项目预算下达和资金拨付等具体事项。
对于区属项目， 各区在收到投资计划和项目预算后， 应及时分解下达至项目单

位。
３ 加强过程管理。 市、 区各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项目调度， 实时跟踪项目

进展、 计划执行、 资金支付、 投资完成等情况， 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

度， 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 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。

二、 加强基建项目结余结转资金的管理

１ 资金使用时限。 市级基建资金结转年限为 １ 年， 即： 自下达项目预算拨

付资金起至下一年度末。 以核减投资计划形式收回的资金， 可调整用于急需资

金的基建项目， 但使用年限不能重新计算。 市发展改革委和市财政局在编制投

资计划和调整结余资金时， 将明确告知项目单位结余结转资金的使用时限。
２ 结余结转资金的收回。 市级基建项目资金超过使用时限由市财政局统一

收回。 补助各区的基建项目资金， 超过使用时限、 预算尚未分配到部门的， 由

各区财政局交回市财政局； 已分配到部门的， 由各区财政局收回统筹使用。
３ 结余结转资金的调整。 如因项目实施进度缓慢， 对于达到资金使用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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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在年底前确实难以支出的资金， 相关主管部门、 区发展改革委或项目单位应

在达到资金使用时限当年 ８ 月底前 （２０１６ 年可延长至 １０ 月 １５ 日）， 向市发展改

革委提出调整政府投资计划的请示， 经调整收回的资金可由市发展改革委继续

予以保障。 如因主管部门、 区发展改革委或项目单位的原因， 未在规定时间内

提出调整投资计划， 结余结转资金达到使用年限的， 市发展改革委和市财政局

对收回的资金不再安排。
４ 加快消化存量资金。 各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按照中央和我市关于消化

存量资金的要求， 加强对基建结余结转资金的管理， 加快项目实施进度， 并按

照资金到位时序支付资金。 各区应采取有效措施， 按照中央和我市有关要求，
进一步盘活基建项目结余结转资金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 市财政局 朱振民， 联系电话： ８８５４９９６０
市发展改革委 张建强， 联系电话： ６６４１５５８８ 转 ０７６５

北京市财政局　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

此件依申请公开

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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